
2023 年高安市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开展说明

2023年，高安市积极深化预算绩效管理，重点以重要民生

领域资金为突破口，建立健全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以绩效评价

为手段、以绩效结果为保障的民生工程绩效管理制度，实现预

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切实做到“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及“有评估、有目标、有监控、有评价、有应用”的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努力实现“花钱必问效、有效多安排，低效多压减，

无效要问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助推高安经济高质量

发展。

1、进一步完善“1+X”绩效管理机制。市财政局将预算绩

效管理作为事关财政发展大局的战略性任务来谋划和部署。先后

印发《高安市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工作方案》及一系列的

绩效管理办法，且出台《高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部门项目支出

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试行）〉的通知》和《高

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高安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暂行办

法〉的通知》相关制度文件。与市审计局建立“信息共享、成果

共用、整改共促”财审联动机制，形成提升层级、齐抓共管的良

好格局。

2、强化绩效目标管理。2023年绩效目标管理在预算一体化

系统全面上线，与部门预算同步布置绩效目标编制工作，将预算

绩效目标审核作为安排预算的前提；切实发挥预算绩效目标管

理工作实效，为预算编制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有力保障。部

门预算经人代会通过后，在批复部门预算时同步批复预算绩效目



标，作为预算执行、绩效跟踪监控及开展绩效评价的依据；各部

门在政府网站公开部门预算时，同步公开预算绩效目标。

3、实施绩效运行监控。对全市预算单位开展常规性绩效运

行监控，上半年实行一次监控, 主要以提示警示为主;三季度开

展一次监控,以纠偏纠错和调整处置为主;四季度每月开展一次

监控,以督促完成支出预算、实现既定绩效目标为主。财政部门

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市司法局、工商联、文广新旅局、林业局、

交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局、医疗保障局、商务局、石脑镇人民政

府、江西高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等 10 个部门开展绩

效运行监控重点评价工作。

4、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对全市市直部门各预算单位的

2022 年度部门决算整体支出和 2022 年度部门决算项目支出开

展单位自评、部门评价、财政评价等工作。财政部门通过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12 个单位的部门整体支出和

选取预算金额大、社会关注高、代表性较强的重点支出政策和

项目共计 23 个项目 9.79 亿元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对

重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及时进行整改。

5、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第三方机构作出的财政重点

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到相关部门和项目单位，同时将绩效评价报

告在政府门户网站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督促有关部门和

单位对绩效评价反馈的问题制定整改计划，整改落实到位。将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报送市政府、市人大和相关业务股室，

为部门预算编制和审核提供参考依据。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



算安排相挂钩机制，对绩效评价结果差的，原则上不予安排或

调减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好的，优先安排预算。

7、抓好地方财政绩效管理。持续拓展预算绩效管理深度和

广度，评价范围由市级预算全覆盖，已扩围至乡镇项目支出和财

政预算收支，进一步使“事前评估、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

评价、结果应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日趋完善，让“花钱

要问效、有效多安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的原则落实更

到位。

8、财政综合考核亮出新成绩。2023 年 1 月根据省财政

厅考核要求组织全市开展自评，通过严格审核，统一材料报

送格式、 目录、填报口径等，确保考核工作按时按质完成。

高安市连续三年获得县级财政高质量发展先进荣誉称号，全

市财政管理绩效获得省财政厅肯定。





的顺利完成提供有力保障。

2．绩效目标审核呈现新常态。为进一步增强我市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强化部门和单位绩效管理责

任主体意识，全面提高财政资金支出效益，严格加强绩效目

标日常审核管理，对指向不明确、不细化、不量化及不合理

等项目予以退回进行修改完善，着力提高绩效目标填报质

量，2023 年全市累计审核绩效目标超过 3100 个。

3．绩效自评工作全覆盖。市级预算单位首次通过 江

西省预算一体化系统对上一年度所有项目支出和部门整

体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并选择部分项目开展部门评价。

市财政局规范自评审核流程，定期督导全市各级部门绩效自

评工作进度，据统计，全市绩效自评项目个数超过 1.8 万个，

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部门达 950 个。同时选取市应急

管理局和市残联开展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结果复核，及时发

现自评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不断强化自评结果应用。

4．财政评价内容取得新突破。2023 年根据实际工作情

况选取 22 个重点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开展财政评价，财政

评价数量为历年之最。在去年试点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下级财

政综合运行绩效评价，财政评价资金覆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项目和政府债券项目等，同时聚焦部分社会关注

度高、资金规模大、政策持续时间长的政策和项目，进一步

推进财政资源高效配置，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5．财政综合考核亮出新成绩。2023 年 1 月根据省财政



厅考核要求组织全市开展自评，通过严格审核，统一材料报

送格式、 目录、填报口径等，确保考核工作按时按质完成。

4 月，省财政厅根据考核结果下达我市 2022 年度市县财政高

质量发展奖励资金 1440 万元，市本级及 8 个县（市、区）

获得考核奖励，全市财政管理绩效获得省财政厅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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